
110 年 3月版 

裝修套房行為直下層同意書 

茲有○○○等○人申請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（街）

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之○○號○○樓建築物，室內

裝修涉及增加○間廁所或浴室及○間居室共○間套房，

業經直下層同號○○樓建築物，所有權人○○○等○

人同意，特立本書為憑，爾後若有任何糾紛，願負一

切法律責任，與貴局無涉。 

此致 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室內裝修申請人：○○○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請範圍直下層 

地址：新北市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建築物所有權人：○○○ 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申請範圍直下層之建物所有權人簽署本同意書前，請先詳閱下列提醒事項：  

1、 依「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」規定，本同意書為申請室內裝修許

可之應備文件。本同意書簽署後，室內裝修申請人即可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提出申請。 

2、 請確認上述廁所或浴室、居室及套房數量已確實填寫完成（且不得塗改）。 

3、 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生之爭議，概屬申請人與同意書人間之私權爭執事項，應由當事人自行

調解或另尋司法途徑解決。 

 

確認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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